晋职改办〔2010〕24号

关于公布林静如等14位同志

艺术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批准确认郑亚婷等81位同志艺术专业中初级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泉职改〔2010〕38号），林静如等14位同志艺术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经泉州市第九届艺术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并经泉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确认，任职资格确认时间为2010年06月12日，现予公布。具体名单如下：

一、三级演员

晋江市掌中木偶剧团：林静如、朱冬阳、曾金亮、陈代宫、潘月玲、蒋竞艳、尤天相

晋江市高甲戏剧团：林九英、孙鑫洲、王连榜、林美玲

二、三级演奏员

晋江市掌中木偶剧团：蔡云茹

晋江市高甲戏剧团：蔡龙河

三、舞台技师

晋江市高甲戏剧团：郑文蓥

晋江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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